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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臺東縣A個案管理人員資格及長照工作經驗認定11107

主旨：有關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單位)聘任個案管理人員資

格及長照工作經驗認定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6月16日衛部顧字第1111961385號函辦

理，第二條有關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以下簡稱A單位)個案

管理人員長照工作經驗認定，衛生福利部前已109年4月14日
衛部顧字第1090109633號函釋在案，考量長照服務與創新方

案難以羅列，除前開函釋所列認定範疇外，考量實務需求，

開放由各縣市政府依以下原則專案認定：

(一)曾服務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所定身心失能者或其家庭照

顧者，且具個案管理工作經驗者。

(二)個案管理係指協助多重需求個案，協調並整合多元服務資

源，以個案為中心為服務理念，促進服務體系間銜接及整

合，以滿足個案服務需求。

二、承上，依據專案認列原則，本縣新增下列長照工作經驗：

(一)長照工作經驗一年

１、社工師：輔具暨生活重建中心、身心障礙者轉銜暨個案

管理服務、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、獨居老人關懷服

務、醫院病房（如：復健、高齡、老年醫學、神經內科

、失智）。

２、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：輔具暨生活重建中心、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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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房（如：復健、高齡、老年醫學、神經內科、失

智）。

３、護理師、營養師：醫院病房（如：復健、高齡、老年醫

學、神經內科、失智）。

(二)長照工作經驗二年

１、社工：輔具暨生活重建中心、身心障礙者轉銜暨個案管

理服務、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、獨居老人關懷服務

、醫院病房（如：復健、高齡、老年醫學、神經內科、

失智）。

三、其他未列入之工作經驗，若符合上述專案認列原則，貴單位

應函文至本局，人員資料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，將另行專案

審核，再行函復貴單位是否得以專案認列。

四、檢附個案管理人員資格及長照工作經驗認定說明一份。

正本：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聖母居家護理所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

慈濟醫院、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、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

事業基金會、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、臺東縣蘭嶼鄉衛生所、中

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省臺東縣支會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、東美居家物

理治療所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、晴安居家護

理所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、台東縣私立真善美居家長照

機構

副本：本局長期照顧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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